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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108年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號函核定 

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音樂班甄選入學續招簡章 

壹、依據 

一、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、「特殊教育法」、「藝術教育法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

多元入學招生辦法」、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」等相關規

定。 

 

貳、報名資格 

一、通過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音樂才能優異鑑定或臺灣

各區「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音樂才能優異鑑定」，並取得

結果通知單者。 

二、通過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二次音樂才能優異鑑

定，並取得結果通知單者。 

参、招生人數 

15 人，男女兼收。 

肆、報名方式 

一、本簡章可上網（http://www.shsh.ylc.edu.tw）下載，或至本校輔導室

特教組索取。 

二、報名方式 

（一）一律採現場報名，請攜帶「報名表」、本校或臺灣各區「108 學

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成績單」、本校

或臺灣各區「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音樂才能優異鑑定審

核結果通知單」 

（二）報名時間：108 年 8 月 08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至上午 12

時。 

（三）報名地點：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輔導室特教組。電話：

05-5512502 轉 16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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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成績採計與錄取方式 

如符合報名資格者超過招生人數時，依下列順序依序錄取： 

（一） 參加本校 108 學年度音樂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，並通過音樂才 

能優異鑑定者。 

（二） 參加本校 108 學年度二次音樂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，並通過音

樂才能優異鑑定者。 

（三） 參加臺灣中區 108 學年度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，並通

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者。 

（四）參加臺灣北區 108 學年度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，並通

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者。 

（五）參加臺灣南區 108 學年度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，並通

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者。 

（六）依甄選加權總分（主修×5.0＋副修×2.0＋聽寫×1.0＋樂理與基

礎和聲×1.0＋視唱×1.0）高低依序擇優錄取。加權總分同分時，

錄取參酌順序為 (1)主修 (2)副修 (3)樂理及基礎和聲 (4)聽寫 

(5)視唱。 

陸、放榜及報到日期 

一、放榜日期：108 年 08 月 09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09 時公告於本校網站。 

二、報到日期：錄取學生請於 108 年 08 月 09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2 時

前攜帶國中畢業證書正本至本校輔導室特教組辦理報到。 

三、未於期限內完成錄取報到或未繳交國中畢業證書正本者，視同放棄錄

取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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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音樂班甄選入學續招資料表 

代碼  校班（科）名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音樂班 招生人數 15人 

地址 64049 雲林縣斗六市正心路 1 號 
承辦單位

電話 

(05)5512502 

轉 164、163 

網址 http://www.shsh.ylc.edu.tw 傳真 (05)5511574 

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優異專長，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，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。 

招收主修項目 

不限主修項目，各種樂器均招收 

報名條件 

 

術科測驗 

科目 滿分 門檻(原始分數) 

 

 

 

採計加權方式 
主修 100 70 X7.0 

聽寫 100  X1.0 

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X1.0 

視唱 100  X1.0 

術科加權後滿分   1000 

備  註 

1. 本校音樂班二次招生人數為 15 人。 

2. 本校位於雲林縣斗六市，交通便捷，環境清幽，校園整潔美觀。 

為雲林縣知名教育學府，文教氣息濃厚。且於 101 年獲教育部評鑑七項一等。 

3. 本校音樂班師資陣容堅強，學生及校友在國際大賽、全國各項比賽，均有極為傑出的表現。 

4. 音樂班定期舉行音樂會，管絃樂團每年舉行巡迴公演，並多次受邀至國外巡迴演出，國際級

大師經常造訪指導，與國際一流音樂教育機構互動頻繁。 

5. 學校備有宿舍與夜間專人管理的琴房，供遠地而來的學生有課餘精進琴藝的場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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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音樂班甄選入學續招報名表 

報名編號： 

姓    名  性  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相片黏貼處 

(與術科測驗 

相同之照片)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
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年  月  日 

通訊地址  

原就讀國中 
國民中學 

高級中學國中部 

□音樂班 

□非音樂班 

畢業年月   年  月 

班級： 座號：   

是否已錄取其他 

學校並完成報到 

□否 

□是，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□音樂班  □普通班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術科測驗 

成績 

主 修           分 

副 修           分 

樂理及基礎

和 聲 
          分 

聽 寫           分 

視 唱           分 

甄選總成績           分 

學生簽名  

緊急連絡人 

姓  名  

家長或監護人 

簽        名 

 

住  家 (   ) 

手  機  

 


